[bookmark: _Toc35393813]更正公告
[bookmark: _Toc28359104][bookmark: _Toc35393814][bookmark: _Toc28359027][bookmark: _Toc35393645]一、项目基本情况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11010226210200023038-XM001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2026年德胜街道背街小巷精细化服务项目
首次公告日期：2026年1月26日
[bookmark: _Toc28359105][bookmark: _Toc28359028][bookmark: _Toc35393815][bookmark: _Toc35393646]二、更正信息
更正事项：☑采购公告☑采购文件 采购结果
更正内容：
原招标文件中“依据住房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4部门联合下发的建城[2025]39号文件《住房城乡建设等4部门建立城市环卫工人工资专用账户制度的通知》和《北京市环卫工人工资专用账户制度工作指南》精神，在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乙方要在环卫项目所在地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城市环卫工人工资专用账户、签订资金管理三方（采购单位、环卫企业、银行）协议。专用账户名称为：环卫企业名称加环卫项目名称后加“环卫工人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环卫工人工资。
甲乙双方约定2026年德胜街道背街小巷精细化服务（地面保洁）环卫工人每月工资（不含保险和公积金，含加班费），每月20日前由甲方将人工费用（以实际发生为准）拨付到专用账户。
人工费用拨付后，甲方要在3个工作日内审核实名制管理台账、工资支付表、考勤表等资料，银行根据甲方审核后的工资支付表等，并将工资通过专用账户直接支付到环卫工人本人的银行账户。工资发放后，乙方要在3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供代发工资凭证。
付款方式：环卫工人工资由甲方每月拨付到专用账户，支付金额如果超过每月支付上限，在第四次支付尾款时扣除超出部分，支付金额如果低于每月支付上限，在第四次支付尾款时将低于部分一并支付。
其他款项分4次付清。
第一次付款时间：2026年3月31日前支付合同确定的总费用的30%,人民币约¥       元。扣除3月、4月、5月、6月环卫工人工资（人数×每月工资×4个月）。其他款项应付金额为合同确定的总费用的30%-环卫工人工资=       元。
第二次付款时间：2026年6月30日前支付合同确定的总费用的30%，人民币约¥        元。支付款项时扣除3月、4月、5月甲方考评应扣减金额的同时，扣除7月、8月、9月环卫工人工资（人数×每月工资×3个月）。其他款项应付金额在扣除考评应扣金额和环卫工人工资后据实支付。
第三次付款时间：2026年9月30日前支付合同确定的总费用约20%（具体支付比例由甲方确定），人民币约¥       元。支付款项时扣除6月、7月、8月、9月甲方考评应扣减金额的同时，扣除10月、11月、12月、2027年1月、2月环卫工人工资（人数×每月工资×5个月）。其他款项应付金额在扣除考评应扣金额和环卫工人工资后据实支付。
第四次付款时间：合同期满结束，经第三方机构审计，根据项目审计结果以及合同履行的过错或过失责任造成经济损失，在支付款项时扣除2026年10月、11月、12月、2027年1月、2月甲方考评应扣减金额和质量保证金金额后，审计审定最终项目的拨付金额。如果审减金额超过20%，即1604645.4元，超出部分退回甲方。乙方应当配合甲方委托的评审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并对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对评审审计机构出具的评审审计意见，乙方应在收到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签署意见，并由乙方和单位负责人盖章签字；逾期不签署意见，则视同同意评审审计意见。
乙方应于甲方每次应付款期限届满的5个工作日之前，向甲方开具符合国家规定和甲方要求的发票。乙方到甲方的办公场所领取相应的款项。乙方未能按期开具合格发票的，甲方可相应顺延付款时间。”

变更为：“依据住房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4部门联合下发的建城[2025]39号文件《住房城乡建设等4部门建立城市环卫工人工资专用账户制度的通知》和《北京市环卫工人工资专用账户制度工作指南》精神，在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乙方要在环卫项目所在地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城市环卫工人工资专用账户、签订资金管理三方（采购单位、环卫企业、银行）协议。专用账户名称为：环卫企业名称加环卫项目名称后加“环卫工人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环卫工人工资。乙方每月按时按照甲乙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的约定将工资拨付到“环卫工人工资专用账户”，由银行直接支付到环卫工人本人的银行账户。每月工资发放后，乙方要在3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供代发工资凭证。
合同签订后，乙方于2026年3月25日前将3、4、5、6月的工资拨付到“环卫工人工资专用账户”；于2026年6月25日前将7、8、9月的工资拨付到“环卫工人工资专用账户”；于2026年9月25日前将10、11、12月的工资拨付到“环卫工人工资专用账户”；于2027年1月25日前将1、2月的工资拨付到“环卫工人工资专用账户”。具体付款日期双方签订合同时协商约定，乙方要在拨付完3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供银行转账凭证。
付款方式:
第一次付款时间：2026年3月31日前支付合同确定的总费用的30%,人民币约¥        元。
第二次付款时间：2026年6月30日前支付合同确定的总费用的30%，人民币¥约         元。扣除3、4、5月甲方考评应扣减金额后据实支付。如果乙方没有按照约定将工人工资拨入专户并按时发放工资，甲方延迟第二次付款直至乙方完成工人工资拨入专户。
第三次付款时间：2026年9月30日前支付合同确定的总费用约20%（具体支付比例由甲方确定），人民币¥约        元。扣除6、7、8月甲方考评应扣减金额后据实支付。如果乙方没有按照约定将工人工资拨入专户并按时发放工资，甲方延迟第三次付款直至乙方完成工人工资拨入专户.
第四次付款时间：合同期满结束，经第三方机构审计，根据项目审计结果以及合同履行的过错或过失责任造成经济损失，在支付款项时扣除2026年9、10、11、12月和2027年1、2月甲方考评应扣减金额和质量保证金金额后，确定最终项目的拨付金额。如果审减金额超过20%，即        元，前三次付款已支付的超出部分退回甲方。如果乙方没有按照约定将工人工资拨入专户并按时发放工资，甲方延迟第四次付款直至乙方完成工人工资拨入专户。
本合同最终结算以审计审定金额为准，乙方应当配合甲方委托的评审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并对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对评审审计机构出具的评审审计意见，乙方应在收到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签署意见，并由乙方和单位负责人盖章签字；逾期不签署意见，则视同同意评审审计意见。
乙方应于甲方每次应付款期限届满的5个工作日之前，向甲方开具符合国家规定和甲方要求的发票。乙方到甲方的办公场所领取相应的款项。乙方未能按期开具合格发票的，甲方可相应顺延付款时间。”
[bookmark: _GoBack]时间地点不变，其他内容不变。
更正日期：2026年2月3日
[bookmark: _Toc35393647][bookmark: _Toc35393816]三、其他补充事宜
无
[bookmark: _Toc28359029][bookmark: _Toc35393648][bookmark: _Toc35393817][bookmark: _Toc28359106]四、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德胜街道办事处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教场口街9号院丙9号
联系方式：马老师010-82060696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华采招标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国投财富广场6号楼1601室
联系方式：崔丽洁、赵娜、白敏娜、刘金秀、金珊、贾东敏、姚冲、马凯 010-63509799-8022、8034、8076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崔丽洁、赵娜、白敏娜、刘金秀、金珊、贾东敏、姚冲、马凯
电      话：010-63509799-8022、8034、8076

